114學年度第2學期三信家商校內獎學金辦法

                                    中華民國115年1月行政會議通過
一、各項獎學金配額（由學校依各項資格計分原則之分數高低決定學生得獎項目）

	校內各項獎學金

	獎學金項目
	每學期

分配名額
	金額
	申請條件

	柯清芳先生
	2
	6,000
	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清寒狀況、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三信合作社
	9
	3,000
	學業成績88分以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學業成績、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謝義雄先生
	2
	2,000
	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清寒狀況、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魏進登先生
	2
	2,000
	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清寒狀況、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無名氏

(埔里)
	7
	2,000
	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清寒狀況、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仁愛清寒獎學金
	50
	2,000
	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70分以上，以清寒狀況、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

	*陳嘉鴻先生
	1
	2,000
	限資料處理科學生申請，學業成績及體育成績80分以上，以德行評量為優先順序(前一學期無警告之紀錄)


二、申請方式：

1.學生填寫申請表後，導師請核實各項資料後再蓋章，若審查單位核查出缺交資料或資料不符時，將逕行取消該生申請資格，不得提出異議，審查單位審查後，將依各項評分彙整後依各項資格計分原則公布各項獎學金得獎學生名單。
2.送件時，除申請表外，需有前一學期正式成績單影印本（不接受網路成績單~無功過記錄）及其他佐證資料。
三、各項資格計分原則如下：

	112-2學業平均
	71~75
	76~80
	81~85
	86~90
	91~95
	96~100

	分組量表(分數)
	1-5
	6-10
	11-15
	16-20
	21-25
	26-30

	各項身份別
	低收入戶
	中低收入戶
	清寒學生
	殘障人士子女
	殘障學生
	原住民學生

	分組量表(加分)
	1
	1
	1
	1
	1
	1


	112-2各項功過
	1大功
	1小功
	1嘉獎
	1警告
	1小過
	1大過

	分組量表(加分)
	3
	1
	0.25
	-0.25
	-1
	-3


截止日期：115年4月28日（二）

三信家商114學年度第2學期校內獎學金申請表
	班級
	
	學號
	
	姓名
	

	功過記錄

次數0亦請確實登錄，請勿自行累計
	大功
	
	小功
	
	嘉獎
	
	前一學期學業成績
	

	
	大過
	
	小過
	
	警告
	
	
	

	學生身份
（請勾選）
	低收入戶人士子女
	中低收入戶人士子女
	清寒學生
	殘障人士子女

	
	
	
	
	

	
	殘障學生
	原住民學生
	
	

	
	
	
	
	

	導師簡述該生特殊狀況或優良表現，無則免填

（僅列入參考資料）
	

	
	導師蓋章
	

	學校審核
	通過
	
	不通過
	


1.學生填寫申請表後，導師請核實各項資料後再蓋章，若審查單位核查出缺交資料或資料不符時，將逕行取消該生申請資格，不得提出異議，審查單位審查後，將依各項評分彙整後公布得獎學生名單。

　2. 送件時，除申請表外，需有前一學期正式成績單影印本（不接受網路成績單~無功過記錄）及其他佐證資料。
